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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澳門藝術節 - 本地節目徵集計劃  

申請章程 
 

1. 簡介 

秉承「推動本地藝術發展」的宗旨，爲本澳的表演藝術提供展演及交流平台，現公開徵集

本地社團或個人之節目，入選者將於第三十五屆澳門藝術節（下稱藝術節）的「節目展

演」或「百藝看館」中發表作品。 

 

2. 對象 

符合資格之申請單位 / 團體如下： 

2.1. 年滿十八歲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2.2. 本地依法設立及運作的社團。 

 

3. 徵集類別  

3.1. 徵集內容分為兩類： 

3.1.1. 「節目展演」 

⚫ 演出類別：戲劇、粵劇、舞蹈、兒童節目或多媒體表演藝術演出； 

⚫ 須為可獨立呈現的完整節目，節目長度為兒童節目不少於 45 分鐘， 

     其他類別節目不少於 60 分鐘； 

⚫ 非重製及未曾於澳門公演之全新製作，且於藝術節首演的作品，將 

   獲優先考慮。 

3.1.2.      「百藝看館」 

⚫ 演出類別：形式不拘（如雜技、魔術、音樂等均可）； 

⚫ 須符合社區需要，適合於戶外舞台進行，並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 

⚫ 演出時長介乎 20 – 30 分鐘； 

⚫ 技術要求以簡易為主，須配合主辦單位提供的戶外舞台空間與器材； 

⚫ 「具互動性」及／或「具民族特色」作品，將獲優先考慮。 

 

4. 演出時段 

4.1. 節目展演：2025 年 5 月； 

4.2. 百藝看館：2025 年 5 月中（演期待定）。 

 

5. 截止申請日期及時間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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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資格 

6.1. 符合第 2 點所述資格之單位均可提出申請； 

6.2. 倘若以個人方式提出申請，申請人必須為計劃書內的核心創作人（例如：導演、編舞

及音樂總監）或監製本人； 

6.3. 主創團隊須有半數或以上人員（例如：導演、編舞、作曲、音樂總監、設計及主演）

為澳門居民； 

6.4. 申請單位必須指定一名監製負責統籌及行政工作。「節目展演」申請單位監製必須在

2021 至 2024 年 6 月期間，在至少三項公開舞台演出中擔任監製；「百藝看館」申

請單位監製則不在此限； 

6.5. 主辦單位員工不得參與是次計劃。 

 

7. 演出場地 

7.1. 節目展演 

7.1.1. 現預計可提供之場地包括澳門文化中心、崗頂劇院、演藝學院禮堂及其他文

化局轄下場地等，惟實際場地狀況需視乎場地可行性及日期而定； 

7.1.2. 申請單位也可視乎演出需要提議合適的場地； 

7.1.3. 如演出於主辦單位轄下場地進行，主辦單位將負責提供場地及該場地之相關

配套；如演出在其他場地進行，入選單位須自行安排節目場地，並須於節目

獲選及落實場地後，向主辦單位遞交由場地管理單位發出的＂場地使用同意

書＂； 

7.1.4. 本局將就可演出場地的選用與獲選單位進行協商，保留調整入選節目場地安

排的權利，亦有權基於場地未能與演出相配的原因而取消其獲選資格。 

7.2. 百藝看館 

7.2.1. 祐漢街市公園內搭建的戶外舞台（待定）。 

 

8. 製作經費及支付時間表 

8.1. 主辦單位將按入選單位的整體評分，調整各入選作品的全額製作經費： 

8.1.1. 若作品得分達 80%或以上，或符合 “優先考慮” 條件的作品得分達 75%或以

上，可獲所提交之預算全額製作經費； 

8.1.2. 若得分達 75%或以上至 80%以下，或符合 “優先考慮” 條件的作品得分達

70%或以上至 75%以下，可獲所提交之預算的 90%作為製作經費； 

8.1.3. 若得分為 75%以下，或符合 “優先考慮” 條件的作品得分為 70%以下，可獲

所提交之預算的 80%作為製作經費； 

8.2. 主辦單位將按預算分配及節目整體規劃，額外為延伸活動提供相應製作經費； 

8.3. 入選單位將按以下日程及比例獲得製作經費： 

⚫ 甄選完成並在入選單位確認＂項目執行規定＂後將獲製作經費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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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完成後將獲餘下製作經費 30%。 

 

9. 主辦單位提供之協助 

9.1. 第 7 點所述之文化局轄下場地及相關配套，以及第 8 點所述經費； 

9.2. 節目市場推廣； 

9.3. 提供票務及前台客戶服務，並收取由主辦單位決定的入場費用。 

 

10.  入選單位負責範圍 

10.1. 第 7 點所述非文化局轄下場地之借用及一切安排，或文化局轄下場地未能提供而節目

所需之一切人員及配套； 

10.2. 與節目相關之人員費用（包括表演者、創作及製作人員）及製作費用（包括舞台佈景、

服裝、道具或任何為演出所需之物品）； 

10.3. 確保所有演職員均合法提供服務，並須自行負責其演職員的住宿、交通、每日津貼、

膳食、意外保險和稅務事宜；且必須為演職員於節目期間提供合適的住宿地方； 

10.4. 為其非本地演職員辦理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須之入境文件，以確保相關演出順利進

行； 

10.5. 取得節目所涉及的相關版權； 

10.6. 按主辦單位要求規格提供節目宣傳所需材料，包括宣傳文字、劇照、影片等。 

 

11. 申請文件及注意事項 

11.1. 本地節目徵集申請表分為「節目展演」及「百藝看館」兩個版本，申請單位可按其

節目內容選擇填寫相應版本； 

11.2. 申請表由三個部分組成，包括：「第一部分──申請單位資料」、「第二部分──節目

資料」及「第三部分──預算」； 

11.3. 申請單位須細閱於申請表每一部分中註明的填寫要求及需要提交之附件；以中文、葡

文或英文填寫申請表（以葡文填寫的申請表建議同時附上中文或英文翻譯版本供藝術

節評審小組參閲），並於所遞交的申請表每版右下角簡簽； 

11.4. 申請單位遞交計劃書時及獲悉入選後，須按照其申請方式遞交以下資料： 

11.4.1.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 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 於獲悉入選後，申請單位須遞交職業稅第二組 M1/M1A 格式“自由或專

門職業－開業/更改資料申報表”影印本。 

11.4.2. 社團 

⚫ 刊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社團章程副本； 

⚫ 身份證明局發出之社團證明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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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獲悉入選後，申請單位須遞交證明已繳付本年度營業稅之證明影印本

（即 M/8 表，新開業者可以提交 M/1“開業/更改申報表”替代）。 

11.5. 如欠交第 11.4 項證明文件，申請單位必須於主辦單位通知的指定時限內補交。未能

於指定時限內補交資料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申請資格； 

11.6. 申請單位一經遞交表格，即同意及遵守本活動章程之內容； 

11.7. 申請提交之資料只用作甄選用途，恕不退還。 

 

12. 提交申請方法及徵集程序 

申請 

2024 年 

10 月 31 日截止 

申請資料必須於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5 時前，以電郵方式提交： 

⚫ 已簽署之申請表連同所有申請資料，須電郵至 fam@icm.gov.mo，

電郵主旨請註明「致澳門文化局：第三十五屆澳門藝術節本地節目徵

集計劃」； 

⚫ 如電郵之附件檔案大小超過 5MB，請將有關檔案如影片、圖片等附件

上傳至線上檔案分享空間（雲端空間），並以電郵方式提供連結以供

主辦單位下載； 

⚫ 所有電子檔附件需把格式整理至列印版本； 

⚫ 申請者須確保於 2024 年 11 月 1 日中午 12 時前收到主辦單位之確認

電郵回覆；倘未收到確認電郵，請致電 83996621 查詢，否則視為申

請無效。 

第一階段 

書面甄選 

⚫ 由評審小組按第 13 點所列評審準則進行書面甄選。 

 

第二階段 

面試甄選 

⚫ 入圍單位將於 2024 年 11 月（待定）與評審小組進行面試，講解其創

作概念和執行手法； 

⚫ 入圍單位必須派員出席，如未能親身出席，可改以視像會議形式進

行；未能出席之單位將被視作放棄甄選的機會。 

入選結果 ⚫ 入選單位將於 2025 年 1 月（待定）公佈； 

⚫ 所公佈的最終入選名單，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13. 評審準則 

13.1. 由評審小組分兩階段進行甄選： 

⚫ 第一階段（書面甄選）佔整體評分 70％； 

⚫ 第二階段（面試甄選）佔整體評分 30%； 

⚫ 以兩個階段加總的整體評分最高者為甄選原則，且必須達 70 分或以上（100

分為滿分）；若為符合 “優先考慮” 條件的作品，則必須達 65 分或以上

（100 分為滿分）； 

mailto:fam@i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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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第一階段書面甄選佔整體評分 70％：針對計劃書內容作評分，按以下細分標準及比

例選出最高分者進入面試階段，入圍者分數須達 40 分或以上（70 分為滿分）；若為

符合 “優先考慮” 條件的作品，則入圍之整體評分必須達 35 分或以上（70 分為滿

分）： 

創作理念及節目內容 

⚫ 呈現本澳城市特色及文化（佔 5%） 

⚫ 具有與國際接軌的藝術視野（佔 5%） 

⚫ 形式及題材具創意及獨特性（佔 10%） 

⚫ 執行計劃的完整度（佔 10%） 

30% 

合共 

70% 

創作及演出團隊之藝術履歷 

⚫ 過往演出經驗及評價（佔 10%） 

⚫ 組合具多元文化或藝術背景（佔 5%） 

15% 

舞台、場地之運用概念 

⚫ 作品概念實現的可能程度（佔 10%） 

⚫ 面對突發情況的應變程度（佔 5%） 

15% 

節目計劃預算合理性 10% 

13.3. 第二階段面試甄選佔整體評分 30％：評審小組將與入圍單位進行面試，並按以下細

分標準及比例為面試甄選評分，以 30 分為滿分： 

對作品理念及內容的清晰度 10% 
合共 

30% 
實際執行能力 15% 

對作品的未來發展構想 5% 

 

14. 計劃細則 

14.1. 申請單位需為申請計劃書或入圍作講解示範時所需之一切資源、器材及費用負責； 

14.2. 未經主辦單位同意，入選單位不得更改節目之主創人員（包括導演、編舞、音樂總監、

編劇、作曲及主要表演者等）及監製； 

14.3. 遞交之計劃必須為未獲任何資助及贊助； 

14.4. 入選單位可自行尋找贊助，惟須事先獲主辦單位同意，同時贊助單位於演出前不得以

任何形式宣傳該作品及其演出； 

14.5. 申請表內及附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有關計劃的文字、聲音及視像）倘涉及有悖於善

良風俗、道德倫理或有害於大眾利益及社會和諧等不當成分，主辦單位有權駁回有關

申請，不進入評審程序。若遇不受章程限制之個案，主辦單位保留一切處理此等個案

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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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申請表內及附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有關計劃的文字、聲音及視像）倘涉及違反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所制定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或其他法律/指引，或涉及任何貶損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形象、損害任何國家和地區關係，主辦單位有權駁回有關申請，不進入評

審程序； 

 

15. 爭議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16. 適用之法律 

倘本《申請章程》有任何遺漏，將參照可適用的現行法例，尤其是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

法令以及經第 5/2021 號法律修改並重新公佈之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 

 

17. 查詢 

如有疑問，歡迎與主辦單位職員章小姐（電話：83996625）或梁小姐（電話：83996621）

聯絡；或電郵至 fam@icm.gov.mo）。 


